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保[2009]4号


关于开展学习贯彻《消防法》和消防志愿
服务活动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2009年5月1日,新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正式施行。为宣传贯彻《消防法》，落实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高校学习贯彻<消防法>，开展消防志愿服务活动，努力创建平安校园活动》的指示精神，扎实推进消防安全工作，努力创建平安和谐校园，现对学习活动及消防安全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
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，在师生员工中开展新的《消防法》的普及和宣传活动，结合防火安全常识、逃生自救知识等，适时开展应急疏散演练，提高师生员工消防安全意识。
2.积极倡导、开展消防志愿服务活动，立足本单位，建立若干名业务消防志愿服务人员（名单报保卫处备案），开展消防宣传教育、火灾预防、隐患排查等，提高本单位消防安全环境和消防安全素质。
3.各单位要结合宣传贯彻《消防法》，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，加强日常消防安全检查，重点做好开学前、寒暑假前、法定假日等重点时段的检查，发现问题立即整改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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